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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

００

， 在中国辽

宁省大连市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

２

人，所持股份数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６４％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

１

人，所持股份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６４％

，

Ｂ

股股东及代表

１

人， 代表

５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平芹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及公司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实际参加表决股东及代表

１

人， 同意

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聘请

２０１２

年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议案

选举刘平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李晓冬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付世宁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陈文臻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王兆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张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何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王华彬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张启銮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

、审议通过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议案

选举官喜俊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桑勇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姜红玉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７５

，

００５

，

０００

股，其中非流通股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Ｂ

股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于振强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化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０

：

００

在大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到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平

芹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刘平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选举李晓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会议选举组成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主任为独立董事王华彬，成员为独立董事何平、董事刘平芹、张伟；

审计委员会：主任为独立董事张启銮，成员为独立董事王华彬、董事付世宁、王兆波；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为独立董事何平、成员为独立董事张启銮、董事李晓冬、张伟；

战略委员会：主任为董事刘平芹，成员为董事李晓冬、付世宁、陈文臻。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聘任公司高管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高志兴先生、陈

学军女士、丁启龙先生、徐海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建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

任姜生国为公司财务总监；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周魏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公司聘任李晓峰

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附：相关人员简历）

聘任张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高志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陈学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丁启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徐海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李建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姜生国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周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李晓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何平先生、王华彬先生及张启銮先生认为：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现象，

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聘任上述高管人员。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张伟，男，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入公司重碱车

间工作，历任公司生产调度室调度员、重碱车间副主任、主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大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保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本公司董事。

高志兴，男，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出生，大专双学历（金属焊接、无机化工专业），高级工程师职

称。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任公司重碱车间工艺员、计划员、工段长、车间主任、技术部副部

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学军，女，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任公

司新碱车间工艺员、南氯车间工艺员、南氯车间副主任、公司技术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监事。

丁启龙，男，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师职称。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参加工作，曾任公司重

碱车间设备员、设备组组长、副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徐海波，男，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参加工

作，先后任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化肥厂仪表车间技术员，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处、

质管处、销售处科员，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公司综合部部长、计划管理部部长，大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销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销

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建涛，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 曾任大化集团

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调度员、副总工程师、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姜生国，男，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生文化程度，会计师，

１９８１

年参加工作。 曾任大化集

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周魏，男，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化集团大连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团委书记、证券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晓峰，男，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职称，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参加工作，曾任股

份公司计算机室技术员，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９００９５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化

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０

：

３０

在大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结果，官喜俊先生、桑勇先生、

姜红玉女士与公司二届十二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内部监事陈学军女

士、江志军先生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５

人，实到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选举官喜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陈学军，女，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曾任公

司新碱车间工艺员、南氯车间工艺员、南氯车间副主任、公司技术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公

司副总经理、监事。

江志军，男，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职称。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历任公司

宣传科干事、组织科党委组织员、重碱车间党支部书记、公司总务部部长，现任公司办公室

主任、本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０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

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２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法定承诺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二）特别承诺

除上述法定最低承诺外，银河（长沙）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河高科”）、湖南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科技”）还做出了如下

特别承诺：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本持有的公司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

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本次申请解除的限售股份，是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

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４６８

号）由银河高科和新兴科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划转给江南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集团”）的股改限售股份，江南集团承诺将

继续履行股改的相关承诺。

（三）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的限售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的上述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

、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０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江南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９７．７３ ２０．６０ １７．０１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１７．０１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７５６０００ ０．４０ ７５６０００ ０．４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３２７８８０８ １７．４１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７５６０００ ０．４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１５７８７４７９２ ８２．５９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１９０３９７６００ ９９．６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１１５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９１１５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江南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注

：

１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１７．０１％

注

：

２

注

１

：本次申请解限的江南集团持有的限售股份是原股东银河高科和新兴

科技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９

］

１４６８

号）

批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划转给江南集团的股改限售股份。

注

２

： 银河高科和新兴科技在股改实施日分别持有流通股

２７６１６３２６

股和

１８２３３０１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２３％

和

１３．３５％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股权

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６

日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送

４

股，

转增后两股东限售股份数数分别增加为

３８６６２８５６

股和

２５５２６２２４

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两公司各解除限售股份

９５５７６８０

股， 分别占总股本的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两公司又分别解除限售

９５５７６８０

股和

３７０８５４４

股， 分别占总股本的

５％

和

１．９４％

。

２００８

年，四川天歌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偿还银河高科股权分置改革代

垫的股份

７１５３１２

股。两次解除限售和获取偿还代垫的股份后，两公司所持限售

股份分别为

２０２６２８０８

股和

１２２６００００

股。根据《关于成都银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１４６８

号），

银河高科和新兴科技将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无偿划转给江南集团、 中国北方

工业公司和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 划转的股份中包括两公司当时所持的

全部限售股份共计

３２５２２８０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７．０１％

，全部划转给江南集团。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１４４２９３００ ７．５４

２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２３０８６８８ １．１２

３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 １９１１５３６０ １０．０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１３２６６２２４ ６．９４

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１５１２０００ ０．７８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德邦证券的结论性核查意见为：公司相关股东目前均已严格履行

并正在执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各项承诺； 公司相关股东所持有的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将不影响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相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江南集团无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控股股东江南集团承诺： 如果江南集团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控股股东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

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

区间、减持原因及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江南集团不存在对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江南集团不存在公司对

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江南集团不存在违规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江南集团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红塔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红塔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

增加红塔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投资者可在红塔证券的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以下本公司所管

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其他相关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

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

１

）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０８

）

（

２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０

）

（

３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１

）

（

４

）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２

）

（

５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３

）

（

６

）信诚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５５１５

）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投资下限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１

）红塔证券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

）投资者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查询。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

６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银行理财产品等方

式的理财投资。

以上信息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项的公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投资理财事项进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大河饲料有限

公司（下称“深圳大河”）以自有资金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 “招商银行

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５１２２１

号理财产品”

２

，

０００

万元，产品为保本型理

财产品，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期限为

４５

天，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４．４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深圳大河以自有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７

天理财产品”，该产品为保本

型理财产品，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期限为

７

天，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３．２０％

。

三、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１．６１％

。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中段广东

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潮忠先

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１２

，

６１５

，

６６０

股的

５６．０５％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 会议按照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经与会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２３１

，

２７０

，

７３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全文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陈默、韩宇烈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

八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对德国欧吉

索机床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英属维京群岛子公司

及其它境外下属公司的议案》；随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认沽与认购期权协议》，

设立了

ＢＶＩ

子公司和香港孙公司。详细内容分别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的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与共同投资方（香港）力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力丰”）根据上述协议，此

后陆续签订了《股东贷款协议》、《担保协议》等，履行股权收购款付款手续并已清结完毕，有

关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简称

ＯＰＳ

）的股权收购款项和股东贷款合计

９００．４２４０

万欧元以

及有关德国 “收购平台” 的股权收购款项

２．６２４８

万欧元已全部支付， 其中巨轮股份付款

４５０．４２４０

万欧元和

１．３１２４

万欧元。 至此，本次股权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已签订并生效；相关

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最终将由巨轮卢森堡公司和力丰卢森堡公司分别各持有德

国“收购平台”

４９．９９６％

的股权，德国“收购平台”持有

ＯＰＳ

公司

４４．６８％

的股权；巨轮股份因此

将间接持有

ＯＰＳ

公司约

２２．３４％

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巨轮股份与德国“收购平台”的《股东贷款协议》

根据此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巨轮股份与德国“收购平台”—

Ｐｌａｔｉｎ ７５２．ＧｍｂＨ

（现已改名为：

ＯＰＳ Ｉｎｇｅｒｓｏｌ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ｍｂＨ

）签订了《股东贷款协议》，协议主要条款：

１

、巨轮股份向“收购平台”提供股东贷款

４５０．４２４０

万欧元；在巨轮股份与香港力丰的全

部交易款项付清、全部交易协议正式生效后，将其中的

１５０

万欧元转为“收购平台”的资本公

积金，与香港力丰同时注入的

１５０

万欧元的资本公积金，合计

３００

万欧元，作为“收购平台”投

资目标公司

ＯＰＳ

的股本金。 其余

３００．４２４０

万欧元由“收购平台”转借给

ＯＰＳ

公司，专款用于付

还银行贷款和债务人保证金（以解除所收购

ＯＰＳ

公司的股份在银行的质押）。

２

、贷款利率及支付：每年

６．０％

，按季度支付。 利息按一年

３６０

天、一个月

３０

天的基础计算。

３

、贷款期限：贷款协议有效期为八年。贷款协议将自动续期一年，除非贷款协议任何一

方提前六个月发出书面通知终止贷款协议。

４

、本贷款由目标公司

ＯＰＳ

的实际控制人

Ｒｅｉｎｅｒ Ｊｕｎｇ ＯＰＳ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

提供担保。

二、与

Ｒｅｉｎｅｒ Ｊｕｎｇ ＯＰＳ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

签订担保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

Ｒｅｉｎｅｒ Ｊｕｎｇ ＯＰＳ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

为巨轮股份提供给 “收购平台”的

４５０．４２４０

万欧元的股东贷款提供担保。 在“收购平台”的所有义务依据贷款协议被履行之

前，担保人在未经受担保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在任何其动产或权利（包括在其他

公司的股份或参股）上设立或准许存续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权、作抵押用途的转让或转移、

保留所有权安排或保证任何第三方任何义务的其他保证权益、或者对其任何动产或权利具

有类似效力的任何其他协议或安排； 不得在任何其不动产上设立或准许存续任何抵押、产

权负担或其他物权；出售、转让或另行处置任何动产（日常业务除外）。

三、设立了巨轮股份卢森堡下属公司

公司名称：

Ｇｒｅａｔｏｏ

（

Ｅｕｒｏｐｅ

）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ａ．ｒ．ｌ．

中文名称：巨轮股份（欧洲）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６

，

ｒｕ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Ｌ－２５２２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Ｇｒａｎｄ－ｄｕｃｈｙ ｏｆ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注册资本：

１．２５

万欧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由巨轮股份全资孙公司—巨轮股份（香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

四、备查文件

１

、有关协议；

２

、巨轮股份卢森堡公司的设立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３０

在公司

一楼大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卓才先生召集，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９

票。公司监事

及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为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暂定名），主要经营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广告和会展文化服务；动漫片

相关衍生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旅游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各类玩具、模型、婴幼用品、工艺品、文体用品及器

材、日用百货、办公用品的销售；食品的销售；对高新科技项目、文化产业的投资；货物进出口。 （以工商

机构核准为准）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披露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发表专项意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新设全资子公司所有相关手续。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资金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４００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２９．００

元。公司本次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６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０

，

１９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０７

，

８０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全部到位，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会

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０００３４０１９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

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偿还银行贷款和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补充公司流动性资金。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实施

（一）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１

、子公司名称：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

２

、子公司地点：上海市；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４

、法定代表人：郭祥彬；

５

、出资情况：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出资资金来源为超募资

金；

６

、经营范围：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广告和会展文化服务；动漫片相关衍生

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旅游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各类玩具、模型、婴幼用品、工艺品、文体用品及器材、日用

百货、办公用品的销售；食品的销售；对高新科技项目、文化产业的投资；货物进出口。 （以工商机构核准

为准）

７

、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子公司建设室内儿童体验乐园和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加快公司向动漫文化产业的上下游

发展和提高公司核心技术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２

、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公司首次进行室内儿童体验乐园开设工作，存在着经营经验不足的风险，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 同时开设室内儿童体验乐园需要一段时间，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将自公告后开始实施。

（四）专项意见说明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超募资金的使用方向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加快公司向动漫文化产业的上下游发展和提高公

司核心技术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况，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也是可行的，本次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有关法律规范，同意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

２

、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全体

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 有利于加快公司向动漫文化产业的上下游发展

和提高公司核心技术优势，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该项投资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东海证券对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暂定

名）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东海证券有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３０

在公司

一楼大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林丽乔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

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

和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快公司向动漫文化产业的上下游发展和提高公司核心技术优势，有利于提

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使用的超募资金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上海骅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